
自113年 1月 1日起共有土地

或建物之優先購買權人放棄或

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切結

【應檢附切結書，不得於登記

申請書適當欄記明方式替代】

【法令依據】：

    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3點第(十一)

款規定：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

買權者，出賣人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第

一項規定附具切結書之規定辦理，切結書內容應

包括通知方式、優先購買權人主張情形並由出賣

人記明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，不適用同條

項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方式。

注 意



【切結書範本】：


